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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第 63號法律公告

《2010年電訊 (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 )
(修訂 )令》

(由電訊管理局局長在進行《電訊條例》(第 106章 )第 32G(2)條規定
的諮詢後根據該條例第 32I(1)條作出 )

1. 生效日期

 本命令自 2010年 7月 16日起實施。

2. 修訂附表

 《電訊 (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 )令》(第 106章，附屬法例 Y)的附表現
予修訂，加入——

“第 6部

   兆赫  兆赫
  832.5–837.5 877.5–882.5

  885–890 930–935

兆赫
2010–2019.7”。

電訊管理局局長
利敏貞

2010年 5月 17日

註  釋

 本命令指定供移動電訊服務使用的額外頻帶。使用該等頻帶內的頻譜須繳付頻
譜使用費。


